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38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盛得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林宏政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業務侵占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續字

第46號），被告於本院行準備程序中就被訴犯罪事實為有罪之陳

述，本院合議庭裁定改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王盛得犯業務侵占罪，共參罪，各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

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拾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依本院113年度

南司刑移調字第693號調解筆錄所示調解成立內容，履行對騏明

實業有限公司之賠償。

    犯罪事實

一、王盛得前受雇於柯孟瑜為負責人之騏明實業有限公司（下稱

騏明公司），擔任工地主任，負責協助騏明公司接洽及承接

工程、施作工程、分派員工施作工程，與監督工程進度等工

作，係從事業務之人，詎王盛得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

分別基於侵占之犯意，為下列侵占行為：

  ㈠民國000年0月間某日之上班時間，駕駛騏明公司之工務車偕

同不知情之騏明公司員工蔡印信、鄭棨仁，共同承作其私接

之位於臺南市○○區○○路OOO巷之路燈管線工程時，擅自

使用置於騏明公司工務車上、騏明公司所有之PVC電纜線約3

公尺，以此方式將前開材料侵占入己。

  ㈡000年0月間某日之上班期間，駕駛騏明公司之工務車偕同不

知情之騏明公司員工蔡印信、鄭棨仁，共同承作其私接之位

於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之燈桿遷移工程時，擅自使

用置於騏明公司工務車上、騏明公司所有之50kg包裝之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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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3分之1包、約0.064立方公尺的砂及約0.064立方公尺的

石，以此方式將前開材料侵占入己。

  ㈢108年12月4日之上班期間，駕駛騏明公司之工務車偕同不知

情之騏明公司員工蔡印信、張明達，共同承作其私接之位於

臺南市○○區○○路00號之路燈修繕工程時，擅自使用置於

騏明公司工務車上、騏明公司所有之250W鈉氣燈泡及250W鈉

氣安定器各2個，以此方式將前開材料侵占入己。

二、案經騏明公司告訴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提起公

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按本件被告王盛得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三年以

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亦非屬高等法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

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均為有罪之陳述（本院

卷第377頁），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檢察官、

被告及辯護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

之1第1項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依同

法第273條之2之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

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所規定證

據能力認定及調查方式之限制，合先敘明。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依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不

諱（見本院卷第377頁、第389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騏明

公司之代表人柯孟瑜、告訴人之員工蔡印信、鄭棨仁、告訴

人之前員工吳建成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

（見偵三卷第29-30頁、第40-43頁、偵五卷第37-43頁、第4

9頁、第78-79頁、本院卷第216-236頁；偵三卷第39-43頁、

第115-117頁、本院卷第236-248頁；偵三卷第39-43頁、本

院卷第248-258頁；偵三卷第97-103頁、本院卷第258-265

頁），並分別有騏明公司工料紀錄表（偵三卷第59-72

頁）、犯罪事實一(一)、(二)、(三)被告私接工程之現場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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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偵一卷第7-10頁、偵五卷第55-67頁）、旭晟實業有限

公司之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資料查詢單（偵三卷第89-90

頁）、騏明實業有限公司員工考核紀錄表（偵一卷第6頁)、

工務會議記錄影本乙份（偵二卷第27-29頁）、騏明公司倉

庫領取單（本院卷第69-103頁）、騏明公司之8*2C電纜進貨

單（本院卷第105-125頁）在卷可稽，足認被告前揭任意性

自白核與事實相符，應可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

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上所謂業務，係指個人基於其社會地位繼續反覆執行

之事務，其主要部分之業務固不待論，即為完成主要業務所

附隨之準備工作與輔助事務，亦應包括在內（最高法院71年

臺上字第155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前擔任告訴人工地

主任，負責協助騏明公司接洽及承接工程、施作工程、分派

員工施作工程，與監督工程進度等工作，為從事業務之人，

被告利用業務上之機會，將犯罪事實所載之PVC電纜線、水

泥、砂、石、鈉氣燈泡及鈉氣安定器等物品予以侵占入己，

是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

  ㈡被告上開3次業務侵占犯行，行為互殊，犯意各別，應分論

併罰。又侵占罪係即成犯，凡對自己持有之他人所有物，有

變易持有為所有之意思時，即應構成犯罪，故侵占行為一經

完畢，罪即成立，被告供承其持有當下即予以挪用（本院卷

第389頁），足見被告係於犯罪事實欄所示各時間，分別起

意侵占各該業務上所持有之物品，於各該次行為完成時，各

該業務侵占罪即已成立，不同日之業務侵占行為在時間差距

上已可區分，各具獨立性。從而，被告所犯如犯罪事實欄所

示3次犯罪行為間，犯罪時間可以區分，犯意各別，行為不

同，應分論併罰。

　㈢被告利用不知情之騏明公司員工蔡印信、鄭棨仁及張明達以

遂行其業務侵占之犯行，應論以間接正犯。

　㈣按若有情輕法重之情形者，裁判時本有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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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刑規定之適用（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263號解釋意旨可資

參照），從而其「情輕法重」者，縱非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

同情，惟經參酌該號解釋並考量其犯罪情狀及結果，適用刑

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其刑，應無悖於社會防衛之刑法機能

（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865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次

按業務侵占罪之法定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3千元以下罰金」，然同為業務侵占之人，其原因動機不

一，犯罪情節未必盡同，其業務侵占行為所造成危害社會之

程度自屬有異，法律科處此類犯罪，所設之法定最低本刑卻

同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不可謂不重。於此情

形，自非不可依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

狀，是否有可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

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罪刑相當原則

及比例、平等原則（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6103號、97年

度台上字第4319號判決可資參照）。查本件被告行為時，係

因為其父親中風長期臥床且同時罹患癌症，醫療費負擔沉重

為賺取額外收入，經濟困頓、思慮欠周，致罹刑典，非品性

惡劣之徒，本院考量被告犯罪事實欄所示各次侵占之物品金

額非鉅，犯罪情節究與侵占鉅額財物有別，且與告訴人於本

院成立調解並當庭向告訴人道歉，並已履行兩期賠償金額

（新臺幣【下同】1萬5,000元及1萬3,000元），此有本院11

3年南司刑移調字第693號解筆錄1份、匯款單據證明及明細

影本1份在卷可參（本院卷第321-322頁、第395頁），堪認

具有悔意，依被告犯罪之具體情狀觀之，如科以法定最低度

刑即有期徒刑6月以上，仍難謂符合比例原則，而有情輕法

重之感，故均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

　㈤爰審酌被告不思正途以獲取所需，為圖一己私利，竟侵占因

業務所持有之PVC電纜線、水泥、砂、石、鈉氣燈泡及鈉氣

安定器等物品，侵害告訴人之財產法益，行為實屬不該，惟

念及被告犯後終能坦承犯行，尚知悔悟，且與告訴人達成調

解並當庭道歉，並已履行2期賠償金額，有前揭本院113年南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4



司刑移調字第693號解筆錄1份及匯款單據證明及明細影本1

份附卷足參，犯後態度尚可，復衡酌告訴人表示同意對被告

從輕量刑之意見；兼衡被告為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從

事水電、月收入約4至5萬元等家庭經濟生活狀況，暨其犯罪

之動機、目的、手段及侵占之物品金額等一切情狀，分別量

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

儆。併審酌被告所犯數罪之態樣、手段、動機均屬相同，於

併合處罰時責任非難重複程度甚高，爰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

文所示，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四、被告前於5年內未曾因案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其前

案紀錄在卷可憑（本院卷第351頁），其因一時短於思慮，

罹此刑章，經此偵審科刑教訓，當知警惕，信無再犯之虞，

且被告已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與告訴人成立調解，同意

分期賠償告訴人8萬元，並當庭向告訴人道歉，告訴人之法

定代理人願意接受其道歉，並原諒被告，同意給予被告附條

件之緩刑之機會，有前揭本院113年度南司刑移調字第693號

調解筆錄在卷可憑，本院審酌上情，因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

執行為適當，爰併諭知緩刑2年，以啟自新。惟為確保被告

能切實履行上開調解筆錄所載調解成立內容，爰依刑法第74

條第2項第3款之規定，命被告依上述調解筆錄所載調解成立

內容向告訴人支付損害賠償。如被告未按期履行，告訴人得

請求檢察官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向本院聲

請撤銷被告之緩刑宣告，附此敘明。

五、被告已與告訴人成立調解，同意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若再

就犯罪所得諭知沒收，應屬過苛，爰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

明。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273條之1第1

項，刑法第336條第2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51條第5

款、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74條第2項第3款，刑法施行法第1條

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柯博齡提起公訴，檢察官黃信勇、蔡明達、黃齡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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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刑事第十六庭  法　官　黃俊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徐  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6條

對於公務上或因公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

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5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卷證目錄：

一、本院卷：【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387號】卷1

宗，即下稱本院卷。

二、偵卷：【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他字第68號】卷1

宗，即下稱偵一卷。

三、偵卷：【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5454號】卷1

宗，即下稱偵二卷。

四、偵卷：【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他字第3315號】卷1

宗，即下稱偵三卷。

五、偵卷：【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3245號】卷1

宗，即下稱偵四卷。

六、偵卷：【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續字第46號】卷1

宗，即下稱偵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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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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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009F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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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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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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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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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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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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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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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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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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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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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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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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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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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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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38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盛得




選任辯護人  林宏政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業務侵占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續字第46號），被告於本院行準備程序中就被訴犯罪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合議庭裁定改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王盛得犯業務侵占罪，共參罪，各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拾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依本院113年度南司刑移調字第693號調解筆錄所示調解成立內容，履行對騏明實業有限公司之賠償。
    犯罪事實
一、王盛得前受雇於柯孟瑜為負責人之騏明實業有限公司（下稱騏明公司），擔任工地主任，負責協助騏明公司接洽及承接工程、施作工程、分派員工施作工程，與監督工程進度等工作，係從事業務之人，詎王盛得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分別基於侵占之犯意，為下列侵占行為：
  ㈠民國000年0月間某日之上班時間，駕駛騏明公司之工務車偕同不知情之騏明公司員工蔡印信、鄭棨仁，共同承作其私接之位於臺南市○○區○○路OOO巷之路燈管線工程時，擅自使用置於騏明公司工務車上、騏明公司所有之PVC電纜線約3公尺，以此方式將前開材料侵占入己。
  ㈡000年0月間某日之上班期間，駕駛騏明公司之工務車偕同不知情之騏明公司員工蔡印信、鄭棨仁，共同承作其私接之位於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之燈桿遷移工程時，擅自使用置於騏明公司工務車上、騏明公司所有之50kg包裝之水泥約3分之1包、約0.064立方公尺的砂及約0.064立方公尺的石，以此方式將前開材料侵占入己。
  ㈢108年12月4日之上班期間，駕駛騏明公司之工務車偕同不知情之騏明公司員工蔡印信、張明達，共同承作其私接之位於臺南市○○區○○路00號之路燈修繕工程時，擅自使用置於騏明公司工務車上、騏明公司所有之250W鈉氣燈泡及250W鈉氣安定器各2個，以此方式將前開材料侵占入己。
二、案經騏明公司告訴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提起公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按本件被告王盛得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亦非屬高等法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均為有罪之陳述（本院卷第377頁），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依同法第273條之2之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所規定證據能力認定及調查方式之限制，合先敘明。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依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見本院卷第377頁、第389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騏明公司之代表人柯孟瑜、告訴人之員工蔡印信、鄭棨仁、告訴人之前員工吳建成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見偵三卷第29-30頁、第40-43頁、偵五卷第37-43頁、第49頁、第78-79頁、本院卷第216-236頁；偵三卷第39-43頁、第115-117頁、本院卷第236-248頁；偵三卷第39-43頁、本院卷第248-258頁；偵三卷第97-103頁、本院卷第258-265頁），並分別有騏明公司工料紀錄表（偵三卷第59-72頁）、犯罪事實一(一)、(二)、(三)被告私接工程之現場照片（偵一卷第7-10頁、偵五卷第55-67頁）、旭晟實業有限公司之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資料查詢單（偵三卷第89-90頁）、騏明實業有限公司員工考核紀錄表（偵一卷第6頁)、工務會議記錄影本乙份（偵二卷第27-29頁）、騏明公司倉庫領取單（本院卷第69-103頁）、騏明公司之8*2C電纜進貨單（本院卷第105-125頁）在卷可稽，足認被告前揭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應可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上所謂業務，係指個人基於其社會地位繼續反覆執行之事務，其主要部分之業務固不待論，即為完成主要業務所附隨之準備工作與輔助事務，亦應包括在內（最高法院71年臺上字第155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前擔任告訴人工地主任，負責協助騏明公司接洽及承接工程、施作工程、分派員工施作工程，與監督工程進度等工作，為從事業務之人，被告利用業務上之機會，將犯罪事實所載之PVC電纜線、水泥、砂、石、鈉氣燈泡及鈉氣安定器等物品予以侵占入己，是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
  ㈡被告上開3次業務侵占犯行，行為互殊，犯意各別，應分論併罰。又侵占罪係即成犯，凡對自己持有之他人所有物，有變易持有為所有之意思時，即應構成犯罪，故侵占行為一經完畢，罪即成立，被告供承其持有當下即予以挪用（本院卷第389頁），足見被告係於犯罪事實欄所示各時間，分別起意侵占各該業務上所持有之物品，於各該次行為完成時，各該業務侵占罪即已成立，不同日之業務侵占行為在時間差距上已可區分，各具獨立性。從而，被告所犯如犯罪事實欄所示3次犯罪行為間，犯罪時間可以區分，犯意各別，行為不同，應分論併罰。
　㈢被告利用不知情之騏明公司員工蔡印信、鄭棨仁及張明達以遂行其業務侵占之犯行，應論以間接正犯。
　㈣按若有情輕法重之情形者，裁判時本有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263號解釋意旨可資參照），從而其「情輕法重」者，縱非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惟經參酌該號解釋並考量其犯罪情狀及結果，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其刑，應無悖於社會防衛之刑法機能（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865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次按業務侵占罪之法定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千元以下罰金」，然同為業務侵占之人，其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節未必盡同，其業務侵占行為所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自屬有異，法律科處此類犯罪，所設之法定最低本刑卻同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不可謂不重。於此情形，自非不可依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平等原則（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6103號、97年度台上字第4319號判決可資參照）。查本件被告行為時，係因為其父親中風長期臥床且同時罹患癌症，醫療費負擔沉重為賺取額外收入，經濟困頓、思慮欠周，致罹刑典，非品性惡劣之徒，本院考量被告犯罪事實欄所示各次侵占之物品金額非鉅，犯罪情節究與侵占鉅額財物有別，且與告訴人於本院成立調解並當庭向告訴人道歉，並已履行兩期賠償金額（新臺幣【下同】1萬5,000元及1萬3,000元），此有本院113年南司刑移調字第693號解筆錄1份、匯款單據證明及明細影本1份在卷可參（本院卷第321-322頁、第395頁），堪認具有悔意，依被告犯罪之具體情狀觀之，如科以法定最低度刑即有期徒刑6月以上，仍難謂符合比例原則，而有情輕法重之感，故均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
　㈤爰審酌被告不思正途以獲取所需，為圖一己私利，竟侵占因業務所持有之PVC電纜線、水泥、砂、石、鈉氣燈泡及鈉氣安定器等物品，侵害告訴人之財產法益，行為實屬不該，惟念及被告犯後終能坦承犯行，尚知悔悟，且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並當庭道歉，並已履行2期賠償金額，有前揭本院113年南司刑移調字第693號解筆錄1份及匯款單據證明及明細影本1份附卷足參，犯後態度尚可，復衡酌告訴人表示同意對被告從輕量刑之意見；兼衡被告為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從事水電、月收入約4至5萬元等家庭經濟生活狀況，暨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及侵占之物品金額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併審酌被告所犯數罪之態樣、手段、動機均屬相同，於併合處罰時責任非難重複程度甚高，爰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四、被告前於5年內未曾因案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其前案紀錄在卷可憑（本院卷第351頁），其因一時短於思慮，罹此刑章，經此偵審科刑教訓，當知警惕，信無再犯之虞，且被告已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與告訴人成立調解，同意分期賠償告訴人8萬元，並當庭向告訴人道歉，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願意接受其道歉，並原諒被告，同意給予被告附條件之緩刑之機會，有前揭本院113年度南司刑移調字第693號調解筆錄在卷可憑，本院審酌上情，因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併諭知緩刑2年，以啟自新。惟為確保被告能切實履行上開調解筆錄所載調解成立內容，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之規定，命被告依上述調解筆錄所載調解成立內容向告訴人支付損害賠償。如被告未按期履行，告訴人得請求檢察官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向本院聲請撤銷被告之緩刑宣告，附此敘明。
五、被告已與告訴人成立調解，同意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若再就犯罪所得諭知沒收，應屬過苛，爰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273條之1第1項，刑法第336條第2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51條第5款、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74條第2項第3款，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柯博齡提起公訴，檢察官黃信勇、蔡明達、黃齡慧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刑事第十六庭  法　官　黃俊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徐  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6條
對於公務上或因公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5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卷證目錄：



		一、本院卷：【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387號】卷1宗，即下稱本院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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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偵卷：【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他字第3315號】卷1宗，即下稱偵三卷。
五、偵卷：【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3245號】卷1宗，即下稱偵四卷。
六、偵卷：【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續字第46號】卷1宗，即下稱偵五卷。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38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盛得


選任辯護人  林宏政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業務侵占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續字
第46號），被告於本院行準備程序中就被訴犯罪事實為有罪之陳
述，本院合議庭裁定改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王盛得犯業務侵占罪，共參罪，各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
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拾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依本院113年度南
司刑移調字第693號調解筆錄所示調解成立內容，履行對騏明實
業有限公司之賠償。
    犯罪事實
一、王盛得前受雇於柯孟瑜為負責人之騏明實業有限公司（下稱
    騏明公司），擔任工地主任，負責協助騏明公司接洽及承接
    工程、施作工程、分派員工施作工程，與監督工程進度等工
    作，係從事業務之人，詎王盛得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
    分別基於侵占之犯意，為下列侵占行為：
  ㈠民國000年0月間某日之上班時間，駕駛騏明公司之工務車偕
    同不知情之騏明公司員工蔡印信、鄭棨仁，共同承作其私接
    之位於臺南市○○區○○路OOO巷之路燈管線工程時，擅自使用
    置於騏明公司工務車上、騏明公司所有之PVC電纜線約3公尺
    ，以此方式將前開材料侵占入己。
  ㈡000年0月間某日之上班期間，駕駛騏明公司之工務車偕同不
    知情之騏明公司員工蔡印信、鄭棨仁，共同承作其私接之位
    於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之燈桿遷移工程時，擅自使用置
    於騏明公司工務車上、騏明公司所有之50kg包裝之水泥約3
    分之1包、約0.064立方公尺的砂及約0.064立方公尺的石，
    以此方式將前開材料侵占入己。
  ㈢108年12月4日之上班期間，駕駛騏明公司之工務車偕同不知
    情之騏明公司員工蔡印信、張明達，共同承作其私接之位於
    臺南市○○區○○路00號之路燈修繕工程時，擅自使用置於騏明
    公司工務車上、騏明公司所有之250W鈉氣燈泡及250W鈉氣安
    定器各2個，以此方式將前開材料侵占入己。
二、案經騏明公司告訴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提起公
    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按本件被告王盛得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三年以
    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亦非屬高等法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
    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均為有罪之陳述（本院
    卷第377頁），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檢察官、
    被告及辯護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
    之1第1項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依同
    法第273條之2之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
    、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所規定證據
    能力認定及調查方式之限制，合先敘明。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依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不
    諱（見本院卷第377頁、第389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騏明
    公司之代表人柯孟瑜、告訴人之員工蔡印信、鄭棨仁、告訴
    人之前員工吳建成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
    （見偵三卷第29-30頁、第40-43頁、偵五卷第37-43頁、第4
    9頁、第78-79頁、本院卷第216-236頁；偵三卷第39-43頁、
    第115-117頁、本院卷第236-248頁；偵三卷第39-43頁、本
    院卷第248-258頁；偵三卷第97-103頁、本院卷第258-265頁
    ），並分別有騏明公司工料紀錄表（偵三卷第59-72頁）、
    犯罪事實一(一)、(二)、(三)被告私接工程之現場照片（偵
    一卷第7-10頁、偵五卷第55-67頁）、旭晟實業有限公司之
    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資料查詢單（偵三卷第89-90頁）、
    騏明實業有限公司員工考核紀錄表（偵一卷第6頁)、工務會
    議記錄影本乙份（偵二卷第27-29頁）、騏明公司倉庫領取
    單（本院卷第69-103頁）、騏明公司之8*2C電纜進貨單（本
    院卷第105-125頁）在卷可稽，足認被告前揭任意性自白核
    與事實相符，應可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
    ，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上所謂業務，係指個人基於其社會地位繼續反覆執行
    之事務，其主要部分之業務固不待論，即為完成主要業務所
    附隨之準備工作與輔助事務，亦應包括在內（最高法院71年
    臺上字第155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前擔任告訴人工地
    主任，負責協助騏明公司接洽及承接工程、施作工程、分派
    員工施作工程，與監督工程進度等工作，為從事業務之人，
    被告利用業務上之機會，將犯罪事實所載之PVC電纜線、水
    泥、砂、石、鈉氣燈泡及鈉氣安定器等物品予以侵占入己，
    是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
  ㈡被告上開3次業務侵占犯行，行為互殊，犯意各別，應分論併
    罰。又侵占罪係即成犯，凡對自己持有之他人所有物，有變
    易持有為所有之意思時，即應構成犯罪，故侵占行為一經完
    畢，罪即成立，被告供承其持有當下即予以挪用（本院卷第
    389頁），足見被告係於犯罪事實欄所示各時間，分別起意
    侵占各該業務上所持有之物品，於各該次行為完成時，各該
    業務侵占罪即已成立，不同日之業務侵占行為在時間差距上
    已可區分，各具獨立性。從而，被告所犯如犯罪事實欄所示
    3次犯罪行為間，犯罪時間可以區分，犯意各別，行為不同
    ，應分論併罰。
　㈢被告利用不知情之騏明公司員工蔡印信、鄭棨仁及張明達以
    遂行其業務侵占之犯行，應論以間接正犯。
　㈣按若有情輕法重之情形者，裁判時本有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
    其刑規定之適用（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263號解釋意旨可資
    參照），從而其「情輕法重」者，縱非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
    同情，惟經參酌該號解釋並考量其犯罪情狀及結果，適用刑
    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其刑，應無悖於社會防衛之刑法機能（
    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865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次按
    業務侵占罪之法定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3千元以下罰金」，然同為業務侵占之人，其原因動機不一
    ，犯罪情節未必盡同，其業務侵占行為所造成危害社會之程
    度自屬有異，法律科處此類犯罪，所設之法定最低本刑卻同
    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不可謂不重。於此情形，
    自非不可依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
    是否有可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
    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罪刑相當原則及比
    例、平等原則（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6103號、97年度台
    上字第4319號判決可資參照）。查本件被告行為時，係因為
    其父親中風長期臥床且同時罹患癌症，醫療費負擔沉重為賺
    取額外收入，經濟困頓、思慮欠周，致罹刑典，非品性惡劣
    之徒，本院考量被告犯罪事實欄所示各次侵占之物品金額非
    鉅，犯罪情節究與侵占鉅額財物有別，且與告訴人於本院成
    立調解並當庭向告訴人道歉，並已履行兩期賠償金額（新臺
    幣【下同】1萬5,000元及1萬3,000元），此有本院113年南
    司刑移調字第693號解筆錄1份、匯款單據證明及明細影本1
    份在卷可參（本院卷第321-322頁、第395頁），堪認具有悔
    意，依被告犯罪之具體情狀觀之，如科以法定最低度刑即有
    期徒刑6月以上，仍難謂符合比例原則，而有情輕法重之感
    ，故均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
　㈤爰審酌被告不思正途以獲取所需，為圖一己私利，竟侵占因
    業務所持有之PVC電纜線、水泥、砂、石、鈉氣燈泡及鈉氣
    安定器等物品，侵害告訴人之財產法益，行為實屬不該，惟
    念及被告犯後終能坦承犯行，尚知悔悟，且與告訴人達成調
    解並當庭道歉，並已履行2期賠償金額，有前揭本院113年南
    司刑移調字第693號解筆錄1份及匯款單據證明及明細影本1
    份附卷足參，犯後態度尚可，復衡酌告訴人表示同意對被告
    從輕量刑之意見；兼衡被告為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從
    事水電、月收入約4至5萬元等家庭經濟生活狀況，暨其犯罪
    之動機、目的、手段及侵占之物品金額等一切情狀，分別量
    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
    儆。併審酌被告所犯數罪之態樣、手段、動機均屬相同，於
    併合處罰時責任非難重複程度甚高，爰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
    文所示，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四、被告前於5年內未曾因案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其前
    案紀錄在卷可憑（本院卷第351頁），其因一時短於思慮，
    罹此刑章，經此偵審科刑教訓，當知警惕，信無再犯之虞，
    且被告已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與告訴人成立調解，同意
    分期賠償告訴人8萬元，並當庭向告訴人道歉，告訴人之法
    定代理人願意接受其道歉，並原諒被告，同意給予被告附條
    件之緩刑之機會，有前揭本院113年度南司刑移調字第693號
    調解筆錄在卷可憑，本院審酌上情，因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
    執行為適當，爰併諭知緩刑2年，以啟自新。惟為確保被告
    能切實履行上開調解筆錄所載調解成立內容，爰依刑法第74
    條第2項第3款之規定，命被告依上述調解筆錄所載調解成立
    內容向告訴人支付損害賠償。如被告未按期履行，告訴人得
    請求檢察官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向本院聲
    請撤銷被告之緩刑宣告，附此敘明。
五、被告已與告訴人成立調解，同意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若再
    就犯罪所得諭知沒收，應屬過苛，爰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
    明。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273條之1第1項
，刑法第336條第2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51條第5款
、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74條第2項第3款，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
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柯博齡提起公訴，檢察官黃信勇、蔡明達、黃齡慧
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刑事第十六庭  法　官　黃俊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徐  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6條
對於公務上或因公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
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5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卷證目錄： 一、本院卷：【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387號】卷1宗，即下稱本院卷。 二、偵卷：【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他字第68號】卷1宗，即下稱偵一卷。 三、偵卷：【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5454號】卷1宗，即下稱偵二卷。 四、偵卷：【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他字第3315號】卷1宗，即下稱偵三卷。 五、偵卷：【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3245號】卷1宗，即下稱偵四卷。 六、偵卷：【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續字第46號】卷1宗，即下稱偵五卷。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38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盛得




選任辯護人  林宏政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業務侵占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續字第46號），被告於本院行準備程序中就被訴犯罪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合議庭裁定改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王盛得犯業務侵占罪，共參罪，各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拾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依本院113年度南司刑移調字第693號調解筆錄所示調解成立內容，履行對騏明實業有限公司之賠償。
    犯罪事實
一、王盛得前受雇於柯孟瑜為負責人之騏明實業有限公司（下稱騏明公司），擔任工地主任，負責協助騏明公司接洽及承接工程、施作工程、分派員工施作工程，與監督工程進度等工作，係從事業務之人，詎王盛得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分別基於侵占之犯意，為下列侵占行為：
  ㈠民國000年0月間某日之上班時間，駕駛騏明公司之工務車偕同不知情之騏明公司員工蔡印信、鄭棨仁，共同承作其私接之位於臺南市○○區○○路OOO巷之路燈管線工程時，擅自使用置於騏明公司工務車上、騏明公司所有之PVC電纜線約3公尺，以此方式將前開材料侵占入己。
  ㈡000年0月間某日之上班期間，駕駛騏明公司之工務車偕同不知情之騏明公司員工蔡印信、鄭棨仁，共同承作其私接之位於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之燈桿遷移工程時，擅自使用置於騏明公司工務車上、騏明公司所有之50kg包裝之水泥約3分之1包、約0.064立方公尺的砂及約0.064立方公尺的石，以此方式將前開材料侵占入己。
  ㈢108年12月4日之上班期間，駕駛騏明公司之工務車偕同不知情之騏明公司員工蔡印信、張明達，共同承作其私接之位於臺南市○○區○○路00號之路燈修繕工程時，擅自使用置於騏明公司工務車上、騏明公司所有之250W鈉氣燈泡及250W鈉氣安定器各2個，以此方式將前開材料侵占入己。
二、案經騏明公司告訴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提起公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按本件被告王盛得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亦非屬高等法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均為有罪之陳述（本院卷第377頁），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依同法第273條之2之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所規定證據能力認定及調查方式之限制，合先敘明。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依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見本院卷第377頁、第389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騏明公司之代表人柯孟瑜、告訴人之員工蔡印信、鄭棨仁、告訴人之前員工吳建成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見偵三卷第29-30頁、第40-43頁、偵五卷第37-43頁、第49頁、第78-79頁、本院卷第216-236頁；偵三卷第39-43頁、第115-117頁、本院卷第236-248頁；偵三卷第39-43頁、本院卷第248-258頁；偵三卷第97-103頁、本院卷第258-265頁），並分別有騏明公司工料紀錄表（偵三卷第59-72頁）、犯罪事實一(一)、(二)、(三)被告私接工程之現場照片（偵一卷第7-10頁、偵五卷第55-67頁）、旭晟實業有限公司之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資料查詢單（偵三卷第89-90頁）、騏明實業有限公司員工考核紀錄表（偵一卷第6頁)、工務會議記錄影本乙份（偵二卷第27-29頁）、騏明公司倉庫領取單（本院卷第69-103頁）、騏明公司之8*2C電纜進貨單（本院卷第105-125頁）在卷可稽，足認被告前揭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應可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上所謂業務，係指個人基於其社會地位繼續反覆執行之事務，其主要部分之業務固不待論，即為完成主要業務所附隨之準備工作與輔助事務，亦應包括在內（最高法院71年臺上字第155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前擔任告訴人工地主任，負責協助騏明公司接洽及承接工程、施作工程、分派員工施作工程，與監督工程進度等工作，為從事業務之人，被告利用業務上之機會，將犯罪事實所載之PVC電纜線、水泥、砂、石、鈉氣燈泡及鈉氣安定器等物品予以侵占入己，是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
  ㈡被告上開3次業務侵占犯行，行為互殊，犯意各別，應分論併罰。又侵占罪係即成犯，凡對自己持有之他人所有物，有變易持有為所有之意思時，即應構成犯罪，故侵占行為一經完畢，罪即成立，被告供承其持有當下即予以挪用（本院卷第389頁），足見被告係於犯罪事實欄所示各時間，分別起意侵占各該業務上所持有之物品，於各該次行為完成時，各該業務侵占罪即已成立，不同日之業務侵占行為在時間差距上已可區分，各具獨立性。從而，被告所犯如犯罪事實欄所示3次犯罪行為間，犯罪時間可以區分，犯意各別，行為不同，應分論併罰。
　㈢被告利用不知情之騏明公司員工蔡印信、鄭棨仁及張明達以遂行其業務侵占之犯行，應論以間接正犯。
　㈣按若有情輕法重之情形者，裁判時本有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263號解釋意旨可資參照），從而其「情輕法重」者，縱非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惟經參酌該號解釋並考量其犯罪情狀及結果，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其刑，應無悖於社會防衛之刑法機能（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865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次按業務侵占罪之法定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千元以下罰金」，然同為業務侵占之人，其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節未必盡同，其業務侵占行為所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自屬有異，法律科處此類犯罪，所設之法定最低本刑卻同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不可謂不重。於此情形，自非不可依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平等原則（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6103號、97年度台上字第4319號判決可資參照）。查本件被告行為時，係因為其父親中風長期臥床且同時罹患癌症，醫療費負擔沉重為賺取額外收入，經濟困頓、思慮欠周，致罹刑典，非品性惡劣之徒，本院考量被告犯罪事實欄所示各次侵占之物品金額非鉅，犯罪情節究與侵占鉅額財物有別，且與告訴人於本院成立調解並當庭向告訴人道歉，並已履行兩期賠償金額（新臺幣【下同】1萬5,000元及1萬3,000元），此有本院113年南司刑移調字第693號解筆錄1份、匯款單據證明及明細影本1份在卷可參（本院卷第321-322頁、第395頁），堪認具有悔意，依被告犯罪之具體情狀觀之，如科以法定最低度刑即有期徒刑6月以上，仍難謂符合比例原則，而有情輕法重之感，故均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
　㈤爰審酌被告不思正途以獲取所需，為圖一己私利，竟侵占因業務所持有之PVC電纜線、水泥、砂、石、鈉氣燈泡及鈉氣安定器等物品，侵害告訴人之財產法益，行為實屬不該，惟念及被告犯後終能坦承犯行，尚知悔悟，且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並當庭道歉，並已履行2期賠償金額，有前揭本院113年南司刑移調字第693號解筆錄1份及匯款單據證明及明細影本1份附卷足參，犯後態度尚可，復衡酌告訴人表示同意對被告從輕量刑之意見；兼衡被告為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從事水電、月收入約4至5萬元等家庭經濟生活狀況，暨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及侵占之物品金額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併審酌被告所犯數罪之態樣、手段、動機均屬相同，於併合處罰時責任非難重複程度甚高，爰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四、被告前於5年內未曾因案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其前案紀錄在卷可憑（本院卷第351頁），其因一時短於思慮，罹此刑章，經此偵審科刑教訓，當知警惕，信無再犯之虞，且被告已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與告訴人成立調解，同意分期賠償告訴人8萬元，並當庭向告訴人道歉，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願意接受其道歉，並原諒被告，同意給予被告附條件之緩刑之機會，有前揭本院113年度南司刑移調字第693號調解筆錄在卷可憑，本院審酌上情，因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併諭知緩刑2年，以啟自新。惟為確保被告能切實履行上開調解筆錄所載調解成立內容，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之規定，命被告依上述調解筆錄所載調解成立內容向告訴人支付損害賠償。如被告未按期履行，告訴人得請求檢察官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向本院聲請撤銷被告之緩刑宣告，附此敘明。
五、被告已與告訴人成立調解，同意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若再就犯罪所得諭知沒收，應屬過苛，爰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273條之1第1項，刑法第336條第2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51條第5款、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74條第2項第3款，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柯博齡提起公訴，檢察官黃信勇、蔡明達、黃齡慧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刑事第十六庭  法　官　黃俊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徐  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6條
對於公務上或因公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5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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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38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盛得


選任辯護人  林宏政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業務侵占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續字第46號），被告於本院行準備程序中就被訴犯罪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合議庭裁定改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王盛得犯業務侵占罪，共參罪，各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拾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依本院113年度南司刑移調字第693號調解筆錄所示調解成立內容，履行對騏明實業有限公司之賠償。
    犯罪事實
一、王盛得前受雇於柯孟瑜為負責人之騏明實業有限公司（下稱騏明公司），擔任工地主任，負責協助騏明公司接洽及承接工程、施作工程、分派員工施作工程，與監督工程進度等工作，係從事業務之人，詎王盛得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分別基於侵占之犯意，為下列侵占行為：
  ㈠民國000年0月間某日之上班時間，駕駛騏明公司之工務車偕同不知情之騏明公司員工蔡印信、鄭棨仁，共同承作其私接之位於臺南市○○區○○路OOO巷之路燈管線工程時，擅自使用置於騏明公司工務車上、騏明公司所有之PVC電纜線約3公尺，以此方式將前開材料侵占入己。
  ㈡000年0月間某日之上班期間，駕駛騏明公司之工務車偕同不知情之騏明公司員工蔡印信、鄭棨仁，共同承作其私接之位於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之燈桿遷移工程時，擅自使用置於騏明公司工務車上、騏明公司所有之50kg包裝之水泥約3分之1包、約0.064立方公尺的砂及約0.064立方公尺的石，以此方式將前開材料侵占入己。
  ㈢108年12月4日之上班期間，駕駛騏明公司之工務車偕同不知情之騏明公司員工蔡印信、張明達，共同承作其私接之位於臺南市○○區○○路00號之路燈修繕工程時，擅自使用置於騏明公司工務車上、騏明公司所有之250W鈉氣燈泡及250W鈉氣安定器各2個，以此方式將前開材料侵占入己。
二、案經騏明公司告訴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提起公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按本件被告王盛得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亦非屬高等法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均為有罪之陳述（本院卷第377頁），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依同法第273條之2之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所規定證據能力認定及調查方式之限制，合先敘明。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依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見本院卷第377頁、第389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騏明公司之代表人柯孟瑜、告訴人之員工蔡印信、鄭棨仁、告訴人之前員工吳建成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見偵三卷第29-30頁、第40-43頁、偵五卷第37-43頁、第49頁、第78-79頁、本院卷第216-236頁；偵三卷第39-43頁、第115-117頁、本院卷第236-248頁；偵三卷第39-43頁、本院卷第248-258頁；偵三卷第97-103頁、本院卷第258-265頁），並分別有騏明公司工料紀錄表（偵三卷第59-72頁）、犯罪事實一(一)、(二)、(三)被告私接工程之現場照片（偵一卷第7-10頁、偵五卷第55-67頁）、旭晟實業有限公司之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資料查詢單（偵三卷第89-90頁）、騏明實業有限公司員工考核紀錄表（偵一卷第6頁)、工務會議記錄影本乙份（偵二卷第27-29頁）、騏明公司倉庫領取單（本院卷第69-103頁）、騏明公司之8*2C電纜進貨單（本院卷第105-125頁）在卷可稽，足認被告前揭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應可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上所謂業務，係指個人基於其社會地位繼續反覆執行之事務，其主要部分之業務固不待論，即為完成主要業務所附隨之準備工作與輔助事務，亦應包括在內（最高法院71年臺上字第155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前擔任告訴人工地主任，負責協助騏明公司接洽及承接工程、施作工程、分派員工施作工程，與監督工程進度等工作，為從事業務之人，被告利用業務上之機會，將犯罪事實所載之PVC電纜線、水泥、砂、石、鈉氣燈泡及鈉氣安定器等物品予以侵占入己，是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
  ㈡被告上開3次業務侵占犯行，行為互殊，犯意各別，應分論併罰。又侵占罪係即成犯，凡對自己持有之他人所有物，有變易持有為所有之意思時，即應構成犯罪，故侵占行為一經完畢，罪即成立，被告供承其持有當下即予以挪用（本院卷第389頁），足見被告係於犯罪事實欄所示各時間，分別起意侵占各該業務上所持有之物品，於各該次行為完成時，各該業務侵占罪即已成立，不同日之業務侵占行為在時間差距上已可區分，各具獨立性。從而，被告所犯如犯罪事實欄所示3次犯罪行為間，犯罪時間可以區分，犯意各別，行為不同，應分論併罰。
　㈢被告利用不知情之騏明公司員工蔡印信、鄭棨仁及張明達以遂行其業務侵占之犯行，應論以間接正犯。
　㈣按若有情輕法重之情形者，裁判時本有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263號解釋意旨可資參照），從而其「情輕法重」者，縱非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惟經參酌該號解釋並考量其犯罪情狀及結果，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其刑，應無悖於社會防衛之刑法機能（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865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次按業務侵占罪之法定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千元以下罰金」，然同為業務侵占之人，其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節未必盡同，其業務侵占行為所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自屬有異，法律科處此類犯罪，所設之法定最低本刑卻同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不可謂不重。於此情形，自非不可依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平等原則（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6103號、97年度台上字第4319號判決可資參照）。查本件被告行為時，係因為其父親中風長期臥床且同時罹患癌症，醫療費負擔沉重為賺取額外收入，經濟困頓、思慮欠周，致罹刑典，非品性惡劣之徒，本院考量被告犯罪事實欄所示各次侵占之物品金額非鉅，犯罪情節究與侵占鉅額財物有別，且與告訴人於本院成立調解並當庭向告訴人道歉，並已履行兩期賠償金額（新臺幣【下同】1萬5,000元及1萬3,000元），此有本院113年南司刑移調字第693號解筆錄1份、匯款單據證明及明細影本1份在卷可參（本院卷第321-322頁、第395頁），堪認具有悔意，依被告犯罪之具體情狀觀之，如科以法定最低度刑即有期徒刑6月以上，仍難謂符合比例原則，而有情輕法重之感，故均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
　㈤爰審酌被告不思正途以獲取所需，為圖一己私利，竟侵占因業務所持有之PVC電纜線、水泥、砂、石、鈉氣燈泡及鈉氣安定器等物品，侵害告訴人之財產法益，行為實屬不該，惟念及被告犯後終能坦承犯行，尚知悔悟，且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並當庭道歉，並已履行2期賠償金額，有前揭本院113年南司刑移調字第693號解筆錄1份及匯款單據證明及明細影本1份附卷足參，犯後態度尚可，復衡酌告訴人表示同意對被告從輕量刑之意見；兼衡被告為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從事水電、月收入約4至5萬元等家庭經濟生活狀況，暨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及侵占之物品金額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併審酌被告所犯數罪之態樣、手段、動機均屬相同，於併合處罰時責任非難重複程度甚高，爰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四、被告前於5年內未曾因案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其前案紀錄在卷可憑（本院卷第351頁），其因一時短於思慮，罹此刑章，經此偵審科刑教訓，當知警惕，信無再犯之虞，且被告已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與告訴人成立調解，同意分期賠償告訴人8萬元，並當庭向告訴人道歉，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願意接受其道歉，並原諒被告，同意給予被告附條件之緩刑之機會，有前揭本院113年度南司刑移調字第693號調解筆錄在卷可憑，本院審酌上情，因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併諭知緩刑2年，以啟自新。惟為確保被告能切實履行上開調解筆錄所載調解成立內容，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之規定，命被告依上述調解筆錄所載調解成立內容向告訴人支付損害賠償。如被告未按期履行，告訴人得請求檢察官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向本院聲請撤銷被告之緩刑宣告，附此敘明。
五、被告已與告訴人成立調解，同意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若再就犯罪所得諭知沒收，應屬過苛，爰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273條之1第1項，刑法第336條第2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51條第5款、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74條第2項第3款，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柯博齡提起公訴，檢察官黃信勇、蔡明達、黃齡慧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刑事第十六庭  法　官　黃俊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徐  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6條
對於公務上或因公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5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卷證目錄： 一、本院卷：【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387號】卷1宗，即下稱本院卷。 二、偵卷：【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他字第68號】卷1宗，即下稱偵一卷。 三、偵卷：【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5454號】卷1宗，即下稱偵二卷。 四、偵卷：【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他字第3315號】卷1宗，即下稱偵三卷。 五、偵卷：【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3245號】卷1宗，即下稱偵四卷。 六、偵卷：【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續字第46號】卷1宗，即下稱偵五卷。 



